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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鄕
縣
志

道

光

元

年

增

社
倉

一
甲
𩀱
廟
社
倉
二
間
榖
八
百
石

二
甲
老
君
社
倉
二
問
榖
八
百
七
十
石

二
甲
靈
鷲
社
倉
二
間
穀
力
百
七
十
石

三
甲
洋
烈
社
倉
二
間
榖
五
百
六
十
石

三
甲
淸
溪
社
倉
二
間
穀
七
百
四
十
二
石

三
甲
斜
灘
社
倉
一
間
穀
二
百
七
十
二
石

四
甲
土
門
社
倉
二
間
穀
七
百
四
十
七
石

四
甲
鏆
子
社
倉
一
間
半
穀
六
百
九
十
五
石

四
甲
大
包
社
倉
半
間
榖
一
百
三
十
六
石

五
甲
土
主
社
倉
半
間
榖
一
百
零
六
石

五
甲
馬
家
社
倉
一
間
穀
四
百
一
十
五
石

五
甲
方
斗
社
倉
一
間
半
榖
七
百
五
十
六
石

六
甲
普
光
社
倉
一
間
榖
四
百
八
十
七
石

六
甲
堡
子
社
倉
一
間
榖
三
百
四
十
五
石

六
甲
届
查
社
倉
一
間
榖
四
百
四
十
七
石

七
甲
届
查
社
倉
一
間
榖
四
百
六
十
一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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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七
甲
五
皇
社
倉
半
間
榖
二
百
六
十
六
石

七
甲
沙
𥦮
社
倉
一
間
榖
三
百
二
十
三
石

八
甲
五
宮
社
倉
一
間
榖
四
百
九
十
石

八
甲
馮
家
社
倉
一
間
穀
二
百
二
十
二
石

九
甲
浪
洋
社
倉
一
問
穀
四
百
一
十
三
石

九
甲
淺
壩
社
倉
一
間
榖
六
百
三
十
石

十
甲
天
生
社
倉
二
間
榖
一
千
一
百
一
十
七
石

十
甲
馬
鹿
社
倉
二
間
榖
五
百
七
十
二
石

十
甲
栢
樹
社
倉
一
間
榖
二
百
七
十
八
石

十
甲
蕭
家
社
倉
一
間
榖
三
百
四
十
石

十
甲
多
寶
社
倉
二
間
榖
八
百
三
十
石

十
甲
邱
家
社
倉
半
間
榖
一
百
二
十
石

十
甲
蒲
家
社
無
倉
穀
二
十
四
石

十
一
甲
豐
城
社
倉
一
間
穀
三
百
四
十
八
石

十
一
甲
觀
音
社
倉
二
間
榖
七
百
零
七
石

十
一
甲
蘓
家
社
倉
半
問
榖
二
百
一
十
七
石

十
一
甲
石
溪
社
倉
半
間
榖
一
百
七
十
二
石

十
一
甲
鯤
池
社
倉
三
間
榖
一
千
一
百
五
十
六
石
六
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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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甲
興
禪
社
倉
二
間
穀
八
百
三
十
四
石
八
斗
八
升

十
二
甲
厰
溪
社
倉
二
間
穀
七
百
一
十
石

十
二
甲
黃
金
社
倉
二
間
穀
一
千
零
二
十
七
石

十
三
甲
黑
溪
社
倉
二
間
半
穀
八
百
四
十
八
石

十
三
甲
赤
溪
社
倉
一
間
穀
四
百
一
十
石

十
三
甲
東
溪
社
倉
一
間
穀
七
百
七
十
二
石

十
三
甲
鄧
家
社
倉
一
間
穀
一
百
八
十
石

十
三
甲
福
壽
社
倉
一
間
穀
二
百
五
十
石

十
三
甲
猴
耳
社
倉
一
間
穀
三
百
七
十
四
石

十
三
甲
興
國
社
倉
半
間
穀
三
百
一
十
二
石

十
三
甲
浄
瓶
社
倉
一
間
穀
三
百
四
十
二
石

十
四
甲
小
八
社
倉
二
間
穀
六
百
八
十
五
石

十
四
甲
小
八
社
倉
一
間
穀
二
百
九
十
三
石

十
四
甲
大
八
社
倉
四
間
穀
一
千
七
百
石

十
四
甲
黃
石
社
倉
一
間
穀
四
百
八
十
四
石

十
四
甲
鴨
孔
社
倉
一
間
穀
四
百
五
十
四
石

十
四
甲
土
黃
社
倉
二
間
穀
七
百
四
十
三
石

十
五
甲
土
黃
社
倉
二
間
穀
七
百
九
十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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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五
甲
白
馬
社
倉
半
間
穀
二
百
二
十
七
石

十
五
甲
五
寳
社
倉
三
間
穀
一
千
二
百
石

十
五
甲
佛
耳
社
倉
一
間
穀
三
百
三
十
一
石

以
上
五
十
五
社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徐
陳
謨
勸
捐

穀
石
建
修
倉
厫
共
貯
倉
斗
穀
三
萬
零
一
石
四
斗
八

升
共
倉
厫
七
十
五
間
半
又
公
修
倉
夫
住
房
三
間
公
舉

城
內
及
附
城
紳
士
八
人
爲
社
長
並
設
倉
夫
三
名
每

名
月
支
工
食
錢
一
千
文
自
一
甲
雙
廟
社
以
下
均
皆

建
貯
在
城
惟
蒲
家
社
鯤
池
社
興
禪
社
在
鄕
在
城
各

社
每
社
各
捐
錢
八
千
文
交
社
長
生
息
以
備
倉
夫
工

食
及
每
年
修
葺
晾
晒
之
用
有
餘
則
慿
衆
核
算
仍
復

起
息
以
防
侵
蝕

勸
捐
社
倉
碑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陳
謨

古
今
之
言
積
儲
者
有
三
曰
常
平
曰
義
倉
曰
社
倉
凡
皆

以
備
凶
荒
而
爲
民
𥙿
食
之
計
常
平
始
於
漢
歴
代
多
因

其
法
而
莫
之
易
義
倉
始
於
隋
長
孫
平
奏
請
令
諸
州
百

姓
及
軍
民
勸
課
當
社
共
立
義
倉
收
穫
之
日
出
粟
及
麥

於
當
社
造
倉
貯
之
卽
委
社
司
執
賬
檢
校
每
年
收
積
勿



 

東
鄕
縣
志
　

增

　

　

　

　

社

倉

　
　
五

使
損
壞
時
或
不
熟
卽
以
此
穀
賑
給
自
是
諸
州
儲
峙
委

積
後
以
義
倉
貯
在
人
間
多
有
費
損
曾
下
詔
曉
諭
又
詔

秦
渭
河
廓
等
州
社
倉
並
於
當
縣
安
置
又
詔
社
倉
准
上

中
下
三
等
稅
計
其
時
原
爲
設
立
義
倉
止
因
貯
於
當
縣

遂
亦
稱
爲
社
倉
此
社
倉
之
名
所
由
始
也
至
唐
戴
胄
復

建
言
自
隋
立
制
輸
粟
名
爲
社
倉
得
無
飢
饉
請
自
王
公

以
下
爰
及
衆
庻
計
所
墾
頃
畝
每
至
秋
熟
以
理
勸
課
𥁞

令
出
粟
稻
麥
之
鄕
亦
同
此
稅
各
納
所
在
爲
立
義
倉
年

穀
不
登
州
縣
隨
便
取
給
太
宗
從
之
自
是
天
下
始
置
義

倉
此
則
義
倉
之
源
委
也
迨
宋
朱
子
始
言
隋
唐
所
謂
社

倉
者
近
古
良
法
今
皆
廢
矣
獨
常
平
義
倉
尚
有
古
法
遺

意
然
皆
藏
於
州
縣
所
㤙
不
過
市
井
惰
逰
軰
至
於
深
山

長
谷
力
穡
逺
輸
之
民
則
雖
飢
餓
瀕
死
而
不
能
及
又
其

爲
法
太
宻
使
吏
之
避
事
畏
法
者
視
民
之
殍
而
不
肯
發

徃
徃
全
其
封
鐍
遞
相
付
授
嘗
以
其
在
崇
安
所
行
社
倉

之
法
請
行
下
諸
路
州
軍
曉
諭
有
願
依
置
立
社
倉
者
量

支
常
平
米
斛
責
與
本
鄕
主
執
歛
散
每
石
收
息
二
斗
仍

差
本
鄕
有
行
義
者
與
縣
官
同
共
出
納
收
到
息
米
十
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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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本
米
之
數
卽
送
元
米
還
官
將
息
米
歛
散
每
石
止
收
耗

米
三
升
其
有
富
家
情
願
出
米
作
本
者
亦
從
其
便
息
米

及
數
亦
與
撥
還
如
有
鄕
土
風
俗
不
同
者
更
許
隨
宜
立

約
申
官
遵
守
實
爲
久
逺
之
利
以
此
知
社
倉
非
始
於
朱

子
而
其
法
則
惟
朱
子
行
之
有
成
效
也
東
邑
社
倉
原
貯

穀
一
萬
六
千
餘
石
均
係
民
間
捐
輸
各
立
社
首
經
管
乾

隆
六
十
年
計
增
息
穀
合
三
萬
六
千
九
百
餘
石
增
倉
至

一
百
間
嘉
慶
元
年
敎
匪
滋
擾
所
有
社
穀
半
碾
供
軍
半

爲
賊
燬
已
經
前
令
具
報
無
存
余
初
履
任
時
方
倡
捐
修

城
各
工
雖
奉
文
勸
捐
未
暇
也
十
九
年
諸
工
告
竣
連
年

豐
稔
始
𨖟
集
紳
耆
勸
諭
捐
輸
時
公
同
籌
議
紳
民
均
各

呈
請
修
倉
城
內
踴
躍
捐
貯
竊
思
社
倉
修
立
各
社
欲
以

便
民
兹
乃
以
社
首
爲
慮
思
欲
建
貯
城
內
其
故
何
哉
予

因
詳
查
東
邑
各
社
之
弊
乃
知
有
不
可
勝
言
者
前
雖
各

社
俱
貯
有
穀
年
荒
借
給
貧
民
然
惟
有
業
者
始
准
借
貸

無
業
者
恐
不
能
還
不
准
借
貸
是
以
不
肖
社
首
以
此
藉

口
掯
不
出
借
舞
弊
長
充
年
荒
盗
賣
年
豐
穀
賤
始
行
買

補
又
或
自
行
蕩
廢
久
不
塡
補
以
致
地
棍
把
持
鄕
民
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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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告
其
弊
一
也
控
告
之
後
勒
追
塡
還
有
力
者
不
能
不
塡

無
力
者
破
産
不
足
其
弊
二
也
社
首
既
經
破
家
難
以
塡

補
不
免
押
追
復
行
牽
控
前
此
買
業
之
人
圖
代
彌
補
以

致
社
首
田
産
無
人
敢
買
其
弊
三
也
社
穀
既
𧇊
社
首
斥

革
復
舉
社
首
人
知
其
𧇊
畏
不
敢
充
於
是
有
用
錢
免
充

有
索
錢
免
報
奸
民
得
免
樸
民
勒
充
其
弊
四
也
又
正
副

社
首
原
係
三
年
輪
派
一
次
舊
管
年
滿
報
人
承
當
藉
以

苛
索
仍
復
更
名
承
充
其
弊
五
也
借
放
穀
石
社
首
輕
出

重
入
又
有
將
所
還
潔
净
之
穀
私
攙
壞
穀
令
長
耳
目
難

周
迨
至
查
出
着
追
又
復
巧
爲
支
吾
因
於
社
內
平
民
攤

賠
其
弊
六
也
令
長
每
歲
差
查
社
首
乗
𨻶
藉
以
設
索
錢

文
卽
偶
有
鼠
耗
又
復
任
意
苛
派
社
民
其
弊
七
也
公
正

之
人
决
不
肯
充
社
首
忠
樸
社
首
每
受
其
累
無
業
者
估

行
借
貸
借
去
無
還
若
堅
不
𠃔
借
滋
事
多
端
其
弊
八
也

各
社
之
民
均
以
社
首
爲
患
於
是
大
族
殷
戸
自
相
聯
結

私
立
議
甲
强
分
大
社
之
穀
數
百
石
另
立
倉
貯
彼
此
輪

流
營
放
不
復
借
貸
貧
民
𥁞
失
古
人
救
荒
之
意
其
弊
九

也
夫
以
古
人
至
良
之
法
而
弊
乃
至
此
豈
不
甚
可
惜
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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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予
因
思
縣
城
爲
三
河
交
滙
之
地
斯
時
捐
輸
各
甲
之
穀

既
皆
船
載
而
來
後
遇
荒
歉
卽
各
社
皆
可
由
三
河
分
運

借
給
亦
無
不
便
令
其
願
歸
城
內
者
於
官
地
建
倉
收
貯

其
不
願
來
城
者
終
不
之
强
自
是
而
一
載
之
間
已
捐
至

三
萬
餘
石
矣
倉
既
竣
衆
復
公
舉
附
城
紳
士
八
人
以
爲

社
長
專
司
出
納
設
立
倉
夫
三
名
看
守
每
社
各
願
另
捐

錢
八
千
文
卽
交
社
長
營
借
以
其
息
供
倉
夫
工
食
及
修

葺
晾
晒
之
用
若
是
者
與
常
平
義
倉
互
相
資
益
以
爲
救

荒
之
備
其
亦
可
以
無
患
已
嘗
竊
謂
膺
牧
民
之
任
者
欲

事
之
成
難
欲
法
之
不
敝
更
難
東
邑
之
民
屢
次
捐
輸
又

復
捐
輸
倉
穀
且
捐
至
數
萬
石
之
多
其
中
衆
議
不
齊
民

情
不
一
紛
紜
紏
結
推
諉
阻
止
滯
碍
難
行
之
處
正
復
不

少
使
非
勸
捐
之
日
推
誠
相
與
有
足
與
民
相
信
者
安
能

朞
年
之
間
卽
克
蕆
事
乎
以
此
知
事
之
難
成
也
然
既
有

成
矣
不
過
用
古
人
之
成
法
爲
救
災
之
長
計
獨
念
自
有

社
倉
以
來
惟
朱
子
行
之
有
效
倘
後
之
經
理
者
或
稍
有

侵
漁
之
念
法
將
因
此
而
壞
卽
不
必
意
存
侵
漁
而
苟
存

心
不
公
或
區
畫
不
得
其
當
勢
必
爲
人
所
欺
法
又
因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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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壞
且
既
得
公
正
之
人
又
恐
其
意
圖
避
事
交
相
推
諉

法
亦
因
之
而
壞
則
欲
法
之
不
敝
豈
不
更
難
也
哉
今
而

後
惟
願
經
理
諸
君
子
念
切
梓
里
各
殫
厥
心
無
偏
狥
無

怠
忽
庻
幾
良
法
不
冺
而
凶
荒
得
以
有
備
斯
卽
邑
民
之

幸
亦
無
負
余
殷
殷
勸
捐
之
盛
心
也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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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義
倉

倉
厫
三
間
現
貯
穀
一
千
二
百
五
十
二
石
七
升
一
合
二

勺
按
此
項
穀
石
係
嘉
慶
二
十
三
年
勸
捐
社
穀
十
五
甲

上
分
原
無
社
倉
該
地
鄕
約
陳
槐
先
倡
率
士
民
捐
穀

一
百
九
十
七
石
九
斗
七
升
六
合
二
勺
是
年
收
所
買

田
租
穀
一
百
八
十
石
九
斗
五
升
二
合
三
勺
二
十
四

年
收
租
穀
二
百
一
十
五
石
七
斗
一
升
四
合
三
勺
二

十
五
年
收
租
穀
二
百
一
十
五
石
七
斗
一
升
四
合
三

勺
又
買
田
存
剰
錢
一
百
一
十
四
千
文

原

存

剩

錢

一

百

一

十

九

千

零

一

十

九

文

前

署

縣

戴

令

時

任

聽

支

銷

錢

五

千

零

二

十

九

文

買
穀
一
百
六
十
九

石
六
斗
四
升
一
合
八
勺
是
年
又
查
出
冐
領
社
穀
追

還
社
倉
外
其
贏
餘
之
錢
飭
買
穀
二
百
七
十
二
石
七

升
一
合
三
勺
因
前
修
倉
一
間
不
足
復
捐
修
倉
二
間

李
家
壩
田

一
契
大
小
田
三
十
五
坵
五
柱
瓦
屋
半
頭
園
圃
一
塊
池

塘
一
口
山
林
一
圤
地
四
塊
價
錢
一
千
五
百
千
文

一
契
大
小
田
一
十
四
坵
地
一
塊
價
錢
六
百
四
十
千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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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契
田
三
坵
價
錢
一
百
八
十
千
文

一
契
田
三
坵
價
錢
一
百
三
十
五
千
文

一
契
大
小
田
八
坵
池
坑
一
口
價
錢
四
百
千
文

一
契
田
一
坵
價
錢
一
十
六
千
文

一
契
大
小
田
三
坵
價
錢
八
十
六
千
文

一
契
田
一
坵
價
錢
四
十
六
千
文

一
契
大
小
田
三
坵
價
錢
一
百
千
文

以
上
買
李
家
壩
田
九
契
共
計
大
小
田
七
十
一
坵
價

錢
共
三
千
一
百
零
三
千
文
議
定
每
年
上
納
租
穀
一

百
五
十
一
石
四
斗
二
升
八
合
六
勺
折
扣
市
斗
六
十

三
石
六
斗

連
家
壩
田

一
契
大
小
田
五
坵
價
錢
四
百
六
千
文

一
契
田
五
坵
價
錢
三
百
五
千
文

一
契
田
三
坵
價
錢
四
十
八
千
文

一
契
田
二
坵
價
錢
一
十
五
千
文

以
上
買
連
家
壩
田
四
契
共
計
大
小
田
一
十
五
坵
價

錢
共
七
百
七
十
四
千
文
議
定
每
年
上
納
租
穀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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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石
四
斗
七
升
六
合
二
勺
折
扣
市
斗
一
十
七
石

王
家
彎
田

一
契
大
小
田
一
十
八
坵
地
二
塊
價
錢
四
百
八
十
千
文

以
上
買
王
家
彎
田
一
契
價
錢
四
百
八
十
千
文
議
定

每
年
上
納
租
穀
二
十
三
石
八
斗
九
合
五
勺
折
扣
市

斗
一
十
石

按
買
義
倉
田
三
處
共
一
十
四
契
價
錢
共
四
千
三
百

五
十
七
千
文
載
征
銀
一
兩
一
錢
九
分
三
厘
三
毫
稅

資
官
爲
捐
出
原
議
遵
照
　
上
憲
檄
飭
採
買
附
近
城

邑
水
旱
無
虞
田
畝
所
收
租
穀
豐
歉
兩
無
加
减
俱
係

紳
士
龔
性
堯
等
經
理
招
佃
認
耕

未

許

書

役

干

預

議
定
每
歲

上
納
租
穀
市
斗
九
十
石
六
斗
合
倉
斗
二
百
一
十
五

石
七
斗
一
升
四
合
三
勺
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余
另
籌
公
項
錢
一
百
千
文
發
給
𥂁

店
龔
華
芝
承
領
每
年
加
一
五
生
息
應
得
錢
一
十
五

千
文
以
爲
完
糧
葺
修
及
倉
夫
工
食
之
用
餘
錢
積
算

另
爲
生
息
爲
招
倉
夫
一
名
每
月
給
工
食
錢
五
百
文

義
倉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陳
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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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
王
爲
治
之
法
不
厭
其
許
且
備
者
非
獨
一
時
損
益
之

制
而
所
以
仁
民
之
意
實
無
窮
也
産
既
制
矣
又
爲
委
積

之
備
歲
既
豐
矣
又
懷
荒
歉
之
憂
是
以
漢
之
常
平
爲
民

籌
者
已
曲
𥁞
其
權
宜
而
至
於
隋
乃
復
建
立
義
倉
豈
非

惠
養
斯
民
之
心
愈
爲
推
致
之
而
益
無
窮
乎
余
莅
治
東

邑
以
來
卽
以
足
民
爲
急
務
既
勸
捐
社
倉
以
爲
凶
荒
之

備
復
奉
檄
勸
富
民
出
穀
爲
濟
倉
遇
荒
時
賑
散
繼
思
濟

倉
之
設
與
古
義
倉
無
異
仍
復
名
爲
義
倉
其
始
約
令
有

餘
之
戸
量
力
捐
穀
建
倉
收
貯
歲
荒
則
賑
濟
而
不
存
後

又
虞
其
難
繼
更
勸
民
改
捐
錢
以
買
田
積
其
收
入
以
爲

久
逺
之
計
意
良
善
矣
令
下
之
日
各
邑
令
長
莫
不
從
事

而
地
殊
勢
異
有
行
有
否
東
邑
民
情
不
齊
敦
樸
之
民
皆

能
踴
躍
急
公
而
狡
黠
者
則
或
假
公
以
濟
私
或
借
公
以

市
惠
是
以
一
經
示
諭
卽
莫
不
竭
力
向
前
而
至
成
功
之

時
則
徃
徃
多
阻
大
抵
實
心
向
義
之
人
少
而
藉
公
要
譽

之
意
多
且
其
甚
者
惟
圖
從
中
漁
利
私
自
侵
欺
以
致
聞

者
不
服
而
事
未
𥁞
當
藉
非
有
司
開
誠
布
公
而
行
之
其

何
以
集
事
而
垂
諸
後
乎
余
始
集
紳
民
謀
捐
義
倉
卽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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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穀
一
百
九
十
八
石

係

十

五

甲

鄕

約

陳

槐

領

捐

錢
三
千
一
百
三
千
文

又
得
續
捐
錢
一
千
三
百
四
十
六
千
餘
文
計
買
田
二
處

歲
可
收
穀
二
百
一
十
五
石
雖
其
價
不
免
過
昂
議
者
或

以
爲
口
實
而
任
事
者
則
以
爲
事
之
克
濟
卽
爲
其
功
人

不
得
而
議
焉
余
惟
爲
治
之
道
原
不
可
以
苟
且
而
已
也

既
苟
且
於
其
前
勢
必
苟
且
於
其
後
又
安
能
保
法
之
終

不
壞
耶
每
與
紳
耆
慷
慨
勸
諭
以
圖
使
長
上
一
時
愛
民

之
計
不
致
膏
有
或
屯
也
庻
幾
篤
情
桑
梓
而
於
睦
姻
任

䘏
之
誼
皆
有
當
焉
斯
無
悖
乎
古
人
仁
民
之
意
而
可
要

諸
久
逺
爾
因
爲
之
記
以
示
來
者

籌
辦
濟
倉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陳
謨

古
者
𥙿
民
之
道
惟
在
務
本
節
儉
使
戸
有
葢
藏
耕
三
餘

一
耕
九
餘
三
雖
有
水
旱
民
無
菜
色
後
世
籌
念
農
民
更

爲
荒
備
是
以
有
常
平
義
倉
之
設
而
惟
常
平
社
倉
行
之

久
逺
歴
代
莫
易
其
餘
各
倉
或
行
之
於
邉
或
暫
以
救
時

均
皆
行
之
不
久
而
遂
廢
近
者
叠
奉

憲
檄
飭
辦
濟
倉
期
在
備
荒
買
田
貯
穀
許
令
並
行
竊
謂
仿

古
人
之
遺
意
爲
目
前
之
計
則
貯
穀
爲
宜
立
今
日
之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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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制
爲
久
逺
之
慮
則
買
田
爲
得
豐
年
貯
穀
則
凶
年
有
備

無
須
待
諸
異
日
今
時
買
田
恐
來
時
荒
歉
未
可
以
濟
目

前
此
其
明
白
顯
著
者
也
至
於
買
田
之
招
佃
納
租
均
可

因
其
土
俗
如
富
戸
庄
田
之
例
人
自
樂
從
而
每
歲
輸
納

有
官
以
統
之
亦
自
可
免
侵
欠
之
慮
惟
貯
穀
之
法
應
先

籌
議
建
立
倉
厫
卽
勸
令
殷
戸
捐
穀
不
必
捐
錢
既
不
可

假
手
胥
吏
亦
不
得
使
任
事
之
人
從
中
滋
弊
然
弊
之
宜

防
不
惟
始
捐
之
日
尤
在
賑
濟
之
時
全
在
經
理
之
人
臨

時
斟
酌
以
歸
至
當
未
可
預
執
成
見
而
捐
後
待
濟
濟
後

續
捐
展
轉
無
已
未
見
其
必
不
擾
累
也

卑

縣
山
田
薄
收

水
田
甚
少
最
爲
膏
腴
必
須
擇
買
庻
鮮
不
收
之
歲
查
川

中
各
邑
招
佃
多
取
押
租
銀
兩
而
東
邑
不
齊
若
取
押
租

則
租
入
必
減
欲
多
租
入
則
不
取
押
租
現
據
紳
耆
等
公

議
所
買
之
田
不
取
押
租
其
收
人
歲
有
定
數
不
爲
增
减

可
免
上
下
其
手
之
弊
而
按
其
情
形
則
田
穀
二
項
似
可

無
容
岐
視
此
時
暫
捐
貯
倉
遇
荒
施
濟
揆
之
於
古
義
多

相
符
然
買
田
收
穀
積
漸
存
儲
是
田
亦
卽
所
以
爲
穀
也

時

勸

民

捐

榖

或

勸

捐

錢

買

田

各

執

所

見

未

能

畫

一

辦

理

　

府

憲

因

飭

籌

議

卑
縣
買
田
尚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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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全
將
來
田
價
或
有
歉
少
之
處
擬
將
捐
穀
亦
卽
准
錢

不
敢
拘
泥
或
致
滯
礙
難
辦
採
訪
輿
情
亦
多
允
恊
所
有

卑
職
愚
昧
之
見
是
否
有
當
伏
乞
　
鍳
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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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賔
興
庄

賔
興
庄
舊
爲
天
池
寺
廟
宇
數
間
供
有
神
像
其
界
舊
係

東
至
大
埡
石
小
溝
直
下
岩
峰
齒
界
南
至
後
沿
岩
橫
過

界
西
至
小
溝
直
上
轉
拐
當
梁
直
過
倒
埋
坟
抵
本
寺
岩

楞
橫
過
杜
華
居
𡎚
趙
宅
地
崙
坎
界
北
至
皂
樊
屵
涼
風

頂
大
梁
左
大
梁
直
下
垇
口
右
抵
大
彎
直
下
界
又
小
地

名
長
節
溪
薄
刀
領
一
名
泊
刀
梁
上
大
葫
蘆
坵
東
至
岩

左
抵
路
右
抵
張
姓
田
望
天
坵
相
連
四
坵
在
內
又
有
常

熟
田
座
落
小
石
橋
一
分
東
至
沿
岩
小
溝
界
西
至
人
行

路
界
南
至
河
界
北
至
李
愷
祥
張
茂
生
田
界

又

嘉

慶

十

六

年

余

捐

亷

六

十

兩

買

得

張

家

觀

義

田

一

分

兹

並

撥

入

賔

興

庄

新
立
賔
興
庄
碑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陳
謨

邑
治
之
東
百
五
十
里
有
天
池
寺
山
高
嶺
峻
相
傳
創
自

有
明
萬
歴
年
間
其
地
舊
爲
何
氏
之
業
自
乾
隆
二
十
二

年
有
僧
明
鑒
始
行
報
墾
田
地
一
分
領
給
執
照
猶
存
其

本
寺
各
界
及
所
有
長
節
溪
泊
刀
梁
小
石
橋
各
處
界
具

載
執
照
內
嘉
慶
十
餘
年
間
寺
僧
不
務
修
潔
匪
人
□
擾

訐
訟
不
休
以
至
田
地
出
當
過
半
經
官
審
斷
折
半
贖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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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
招
他
僧
未
能
支
持
復
有
不
法
棍
徒
勾
將
田
地
全
行

出
當
寺
僧
物
故
乏
人
經
理
當
戸
狡
黠
兇
悍
僧
莫
敢
至

予
自
撫
治
東
邑
嘗
念
敎
匪
滋
擾
以
來
文
學
不
振
雖
不

乏
誦
讀
之
人
而
偶
博
一
衿
卽
不
復
圖
進
取
推
詢
其
故

皆
以
相
距
省
會
千
有
餘
里
而
遥
士
之
應
舉
决
科
者
每

以
道
逺
資
斧
維
艱
多
褁
足
不
前
是
以
十
餘
年
來
未
獲

一
登
賢
書
雖
積
學
有
志
之
士
皆
不
免
退
然
自
沮
予
竊

心
焉
傷
之
前
既
修
立
書
院
勤
加
課
訓
捐
亷
奬
賞
數
年

來
院
中
入
邑
庠
者
不
少
且
有
來
東
就
學
獲
舉
者
文
敎

已
覺
漸
興
因
思
此
寺
招
僧
不
前
廟
宇
又
未
可
聼
其
頺

廢
遂
將
各
當
戸
依
法
懲
戒
並
捐
亷
贖
取
以
其
業
歸
公

特
選
邑
茂
才
中
端
方
之
士
符
生
思
翥
覃
生
經
文
龔
生

綸
生
鄭
生
文
軒
冉
生
芝
徐
生
廷
柱
約
定
條
規
俾
其
招

佃
經
理
每
歲
所
出
計
修
葺
供
奉
外
約
可
得
百
餘
金
積

爲
闔
邑
士
子
應
舉
之
費
竊
以
古
者
三
年
大
比
賔
興
賢

能
今
之
鄕
舉
卽
其
遺
意
因
顔
之
曰
賔
興
庄
値
大
比
之

歲
計
算
分
給
庻
應
試
者
得
有
此
助
皆
將
踴
躍
觀
光
而

皓
首
窮
經
之
儒
或
不
終
於
廢
𣓪
士
林
有
所
激
勸
文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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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此
蒸
蒸
日
盛
豈
不
稍
有
禆
益
哉
今
而
後
邑
人
士
倘

各
家
絃
戸
誦
振
勵
奮
發
以
副

聖
世
作
人
之
化
不
獨
爲
四
國
之
望
卽
守
斯
土
者
亦
與
有
榮

幸
也
已
謹
將
各
條
刊
列
於
左
以
垂
諸
後
云

新
立
賔
興
庄
規
條

一
擇
立
經
管
六
人
附
近
該
庄
二
人
以
便
查
看
租
收
在

城
二
人
以
便
分
給
在
鄕
二
人
以
凴
清
算
學
內
當
年

歲
科
二
首
許
其
眼
同
清
算

一
經
管
之
人
只
准
廪
增
附
生
其
餘
不
准
經
管

一
每
遇
鄕
試
之
年
合
計
三
年
租
入
除
支
用
外
合
計
應

試
人
數
核
算
全
行
分
給
不
准
存
㽞

一
恭
逢
　
㤙
科
或
在
二
年
之
內
卽
將
二
年
租
入
合
計

除
去
當
年
支
用
不
拘
多
少
全
行
分
給
或
在
一
年
之

內
卽
將
一
年
租
入
全
行
分
給

一
是
庄
本
爲
貧
士
鄕
試
而
設
其
有
捐
納
貢
監
應
試
者

不
准
分
給
其
　
恩
歲
優
㧞
副
貢
生
有
願
應
鄕
試
者

止
准
分
給
一
股
之
半

一
本
邑
撥
入
府
學
各
生
准
其
一
體
分
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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賔

興

庄

　
四

一
分
發
之
日
須
查
明
赴
省
鄕
試
之
人
方
許
其
領
如
不

赴
試
不
准
冐
領
如
有
冐
領
者
查
出
責
令
加
倍
賠
出

歸
入
下
届
分
給

一
是
庄
地
丁
錢
糧
另
立
賔
興
花
名
經
管
每
年
照
常
完

納
一
是
庄
係
由
天
池
寺
撥
出
仍
須
招
人
焚
獻
𣱵
不
招
僧

收
租
之
日
經
管
備
物
致
祭
一
次

一
每
歲
廟
宇
或
有
損
壞
之
處
由
經
管
親
爲
查
看
酌
量

培
補

一
設
立
計
簿
每
年
租
入
若
干
支
用
若
干
遇
分
給
之
年

每
名
分
給
若
千
總
計
若
干
一
一
登
明
後
日
如
有
接

管
之
人
卽
爲
移
交

一
算
賬
之
日
務
必
先
期
知
會
届
期
經
管
均
至
城
內
隍

廟
清
算
毋
得
推
諉
不
到
致
誤
期
約

一
經
管
之
人
來
徃
不
無
盤
費
但
其
來
徃
不
過
數
次
須

按
照
路
程
逺
近
並
日
數
飯
食
酌
量
開
算
不
得
浮
支

一
新
設
經
管
均
係
公
正
可
信
之
人
嗣
後
如
有
接
管
之

人
均
須
選
舉
公
正
頂
替
不
得
以
素
行
不
足
取
信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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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人
濫
舉
接
管
致
壞
善
舉

一
每
届
歲
科
二
首
許
其
眼
同
清
算
仍
於
照
股
分
給
之

外
加
增
半
分
以
示
鼓
勵

一
經
管
諸
生
或
貢
或
中
或
别
有
事
故
聼
於
廪
增
附
中

另
舉
公
正
之
人
更
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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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

汛

　
　
一

塘
汛

北
路
縣
城
底
塘
　
文
埡
塘
　
方
斗
塘
　
清
水
灘
塘

胡
家
塲
塘
　
宋
家
觜
塘
　
毛
壩
塘

西
路
老
君
塘

東
路
官
渡
塘

以
上
塘
房
九
處
除
官
渡
塘
仍
舊
外
餘
各
塘
房
俱
嘉

慶
二
十
二
年
知
縣
徐
陳
謨
重
修
𤇆
墩
哨
樓
演
武
𠫊

牌
坊
均
各
修
理
齊
全

按
東
鄕
原
設
塘
房
九
處
縣
城
底
塘
文
埡
塘
焦
坪
塘

龍
穴
塘
銅
坎
塘
磨
刀
塘
厰
溪
塘
官
渡
塘
老
君
塘
各

有
𤇆
墩
哨
樓
嘉
慶
元
年
敎
匪
滋
擾
悉
被
焚
燬
嘉
慶

二
十
年
謨
將
縣
城
底
塘
老
君
塘
文
埡
塘
興
修
完
竣

惟
查
北
路
塘
汛
自
焦
坪
塘
繞
至
中
河
銅
坎
塘
龍
穴

塘
磨
刀
塘
厰
溪
塘
官
渡
塘
相
距
各
三
十
里
路
實
迂

𢌞
地
非
扼
要
又
由
官
渡
塘
起
與
太
平
交
界
之
鉄
礦

壩
塘
六
十
里
道
路
崎
嶇
若
逢
天
雨
河
水
泛
漲
文
報

阻
隔
觧
遣
人
犯
甚
懼
踈
虞
因
查
自
底
塘
三
十
里
至

文
埡
塘
二
十
里
至
方
斗
塲
二
十
里
至
後
河
清
水
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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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

汛

　
　
二

二
十
里
至
胡
家
塲
二
十
里
至
宋
家
觜
十
五
里
至
毛

壩
與
太
平
交
界
之
周
家
河
五
里
止
道
路
平
坦
文
報

便
㨗
兼
自
敎
匪
蕩
平
以
後
人
𤇆
稠
宻
易
以
藏
奸
盤

詰
弭
盗
實
資
彈
壓
較
之
中
河
原
設
塘
汛
大
有
禆
益

又
查
太
平
自
底
塘
起
由
東
路
乍
壩
塘
金
條
舖
通
天

觀
陳
家
壩
棕
厰
溪
至
鉄
礦
壩
止
向
設
塘
房
被
燬
無

存
嘉
慶
十
年
太
平
恒
丞
改
歸
南
路
自
底
塘
起
至
大

栗
坪
青
花
溪
大
茶
園
長
壩
塘
王
家
壩
羅
文
壩
至
大

水
蕩
各
安
塘
汛
由
大
水
蕩
至
東
鄕
毛
壩
計
程
十
五

里
適
與
相
接
嘉
慶
二
十
一
年
禀
明
各

上
憲
會
同
汛
弁
將
中
河
焦
坪
銅
坎
龍
穴
磨
刀
厰
溪
五
塘

所
存
基
址
變
賣
向
後
河
民
間
買
地
改
設
方
斗
清
水

灘
胡
家
塲
宋
家
觜
毛
壩
五
塘
於
二
十
二
年
修
理
一

律
完
竣
造
册
呈
報
在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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